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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文件 
 

 

浙药高专〔2020〕134号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罗文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关于报送浙江省 

食品安全市创建评价结论的报告 

 
浙江省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： 

受贵办委托，我校组建由省食药安委成员单位专家、我

校食品相关专业教师等共计 60 余人组成的第三方评价专家

组，于 2020年 11月 1日至 12月 4日，对 11个设区市进行

了浙江省食品安全市创建评价。 

我校严格按照《浙江省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

印发<2020 年浙江省食品安全市创建评价工作方案>等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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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通知》（浙食药安办〔2020〕2号）要求，组织专家组进行

了体系评估、现场考评等工作，根据考评组意见形成如下综

合评价意见： 

创建工作开展以来，各创建市市政府严格对照《浙江省

食品安全市县标准（试行）》，紧紧围绕“实施食品安全战略，

让人民吃得放心”总目标，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、健全责任

体系、强化风险管理，推动食品安全状况持续稳定向好，群

众对食品安全的满意度不断提升，创建工作取得一定成效，

具体结论如下。    

一是压实党政同责。各创建市严格落实《地方党政领导

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规定》，政府分管领导接受访谈。各地

成立了由政府一把手担任组长的领导小组，将食品安全及创

建工作列入党委常委会、政府常务会议、政府年度工作报告

和对部门、县（市、区）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内容，将食品

安全纳入政府十大民生实事，将创建工作列入领导领衔重点

攻坚项目。 

二是推动部门履责。各创建市成员单位认真对照《浙江

省食品安全市创建评价细则（2020 版）》认领部门创建职责，

各司其职、各尽其责，共同助力创建工作，构建成上下一致、

统一清晰的“大食品”监管体系，农产品源头治理和风险防

控意识强，生产、流通、餐饮过程监管思路清晰、举措扎实，

有力保障了食品安全监管的重点领域、重点环节和重点产品，

充分体现了“四个最严”标准，营造了良好的食品安全监管

的高压威慑环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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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赋能智慧监管。各创建市非常重视智慧监管的建设

工作，推动发挥发挥数字化的引领、撬动、赋能作用，按照

全省数字化转型要求，各级监管部门强化食品数字化监管、

信息化建设，不断完善食品检测、风险监测、基层监管三大

体系，推动基层网格员、协管员队伍融合，厨房革命 APP、

掌上基层 APP、农业“智慧监管 APP”、“食品案件快速办理

平台”等具有地方特色的、切实有效的智慧监管体系初步构

建，形成了食品安全现代化治理的浙江经验。 

四是建成长效机制。创建期间明确职责边界，加大了硬

件投入，解决执法车辆、检测设备投入等问题，开展小作坊、

小餐饮、小摊贩安全综合整治，出台了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排

查整治工作制度，建立隐患排查、信息通报、整改落实闭环

处置工作机制，初步构建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

制。 

五是共建社会共治。地方政府相继成立了食品行业协会、

餐饮服务协会、食品工业协会，落实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，

实施生产企业履职报告制度，提高行业管理水平及行业自律

行为；建立食品安全金融征信体系；发挥人大代表、政协委

员、群众监督员以及市民代表等多方力量，成立食品安全社

会监督团，进一步完善社会监督员制度。 

六是亮点工作纷呈。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创新校园智慧监

管新模式、学校食堂推行片组化管理，依托“一证一码”、

构建食品安全溯源体系、推进民办学校“明厨亮灶”工程，

找准区位特色打造特色产业链，探索“公益+商业”双轨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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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险等监管治理模式。 

综合上述情况，杭州市、宁波市、温州市、嘉兴市、湖

州市、绍兴市、金华市、衢州市、舟山市、台州市、丽水市

已经基本达到了《浙江省食品安全市县标准（试行）》要求，

建议贵办进行统筹评判，并经相关程序予以命名。 

 

 

 

 

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

2020年 12月 7日  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0年12月7日印发 


